
法律事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1、规范公司法律事务工作，做到依法治企，尽量杜绝法律纠纷的产生。 

2、为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法律依据，防止公司在生产、计划、物资、供销、

运输、财务、劳工、纳税、融资等方面偏离国家法律轨道。 

第二条 权责分配 

1、公司在行政部设法务组，作为总经理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协助行政部

和总经理处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 

2、公司视情况可设立专职律师或聘请兼职律师，亦可聘请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法

律咨询机构。 

第三条 法律事务处理原则 

1、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则。 

2、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原则。 

第二章 法律事务分类 

第四条 本制度所指的法律事务包括以下三种： 

1、公司各部门和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 

2、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经营活动、文本、决定以及合同的审

查。 

3、对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纠纷的处理。 



第三章 法律咨询事务处理 

第五条 行政部法务人员应积极主动地为公的司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意见和

建议。 

第六条 对公司各部门和人员提出的法律疑问，应根据问题的性质进行当场解

答或进行资料查阅后给予解答。 

第七条 解答法律问题必须做到耐心、全面。 

第四章 合同审查 

第八条 审查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合同、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维护

企业利益。 

第九条 合同、协议等文本的审查根据法务工作人员的工作计划和要求在规定

的期限内完成。审查后应填写书面意见，供领导参考。 

第十条 法务组人员对合同等文本的合法性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 纠纷处理 

第十一条 法务组人员协助主管领导解决突发的各类法律纠纷。 

第十二条 法务组人员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收集集法律纠纷的资料和信息，确保对法律纠纷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了

解。 

2、编制法律纠纷处理的备选方案，重点阐明各个方案的成本、优势和不足之

处。 

3、参加方案讨论会议，对参会者提出的有关方案的所有问题进行解答。 



4、解决方案确定后，负责方案的实施，并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实施情况。 

5、编写法律纠纷处理报告，对法律纠纷的处理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意

见和建议。 

6、对法律纠纷处理过程中形成的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并根据公司文件管理办

法送文档管理人员归档。 

第十三条 法务组人员处理法律纠纷时，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不得弄虚作假、

损害公司利益，严禁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一经发现，严厉查处。 

第六章 法律事务处理监督 

第十四条 行政部经理负责对法务组人员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公司高层领导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法律事务的处理情况进行询

问。 

第十六条 监督结果作为法务组人员绩效考核的一部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行政部负责解释、补充，经总裁办审议通过后颁行。 

  

 

 


